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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妥善運用各界捐款，提昇輔仁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的發展競

爭力，特依據「輔仁大學各界捐贈使用管理辦法」，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各界對本館捐款，均經由本校公共事務室辦理。本館依捐款類別作以下

處理： 
1. 指定用途之捐款，依捐款人之意願執行之，非經捐款人書面同意

不得變更。 
2. 未指定用途捐款之使用，由館長召開館務會議決定之。其金額在

伍萬元（含）以下者，由館長決定之。 

第三條 各界對本館之捐款，本館依本校相關規定進行支用。 

第四條 專款用途： 
1. 捐款人之指定用途。 
2. 購置圖書資料。 
3. 購置本館相關儀器設備。 
4. 舉辦學術研討會、演講等活動之補助。 
5. 舉辦館際交流活動之補助。 
6. 補助本館館員至國內外研習圖書館相關課程。 
7. 本館其他相關業務之開支。 

第五條  本辦法未規定者，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館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